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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實施計畫 
衛生福利部 106年 10月 17日衛授家字第 1060901685號函核定 

衛生福利部 107年 12月 20日衛授家字第 1070902257號函修正 

衛生福利部 110年 3月 15日衛授家字第 1100900283號函修正 

壹、計畫依據 

一、 依據行政院 106年 7月 10日院臺衛字第 1060022943號函核定之「前瞻

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

育計畫」辦理。 

二、 依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107年 9月 26日召開「企業托育相關議

題研商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三、 依據行政院 109年 9月 4日院臺衛字第 1090029887號函同意修正之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歲兒童社區

公共托育計畫」辦理。 

貳、計畫目標 

一、 推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創新服務型態，提供社區化且近便性高的照顧

服務。 

二、 運用資源透過非營利團體公共參與管理的方式，降低家長經濟負擔與提

升服務品質，及保障托育人員薪資。 

參、實施期程 

自 106年 9月起至 114年 12月止。 

肆、辦理單位 

一、規劃單位：衛生福利部、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 

二、主辦單位：直轄市、縣(市)政府 

三、承辦單位： 

(一)章程或業務項目與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之非屬營利事業法人或

團體。 

(二)設有與兒童福利或社會福利相關科、系、所之學校。 

伍、規劃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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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優先布建偏鄉或托育供給公共化未達 10%縣市。  

二、訂定平價可負擔之收費基準，保障收托一定比率弱勢兒童。  

三、中央支援布建，地方永續經營，朝向損益平衡發展。 

陸、計畫內容 

本部於 105年核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進行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試辦計畫，

以結合現行托嬰中心與居家托育優勢，提供價格合宜、安全無虞、小型社區

化的托育照顧環境。根據此一試辦基礎，規劃讓全國有意願參採運用的直

轄市、縣(市)政府研提計畫申請辦理，地方政府突破場地空間限制下，創設

出小規模、在地化、兼具公開透明、近便性、類家庭的微型機構照顧模式，

使兒童獲致更優質服務，可讓全國家長享有公共化托育服務的機會。辦理

事項如下： 

一、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推估所轄行政區托育服務需求、居家托育、機構式

托育的供給情形，作為增設社區公共托育家園之參據。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盤點轄內可運用之公有空間，配搭各行政區托育需

求規劃辦理，研提計畫辦理。 

三、 收托對象： 

(一) 滿 2足月至未滿 2歲嬰幼兒為主，已收托之兒童達 2歲，尚未依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規定進入幼兒園者，得繼續收托，其期間不得逾滿 2 足

歲之當學年度 9月 1日。 

(二) 應保留 2個名額收托弱勢家庭兒童。 

四、 服務內容：應提供受托兒童獲得充分發展之學習活動及遊戲，以協助其

完成各階段之發展，並依其個別需求提供下列服務： 

(一) 兒童生活照顧。 

(二) 兒童發展學習。 

(三) 兒童衛生保健。 

(四) 親職教育及支持家庭功能。 

(五) 記錄兒童生活成長與諮詢及轉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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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有益兒童身心健全發展者。 

五、 服務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7點 30分至下午 5點 30分為原則，得視需

要提供延托服務或臨時托育服務。 

六、 收費標準：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邀集專家、學者、政府單位、民間幼

教團體及家長代表等，召開收托費用訂定研商會議，並依家庭條件制定

合理之收托價格，以落實平價收托之目標。 

七、 設置標準：應有固定地點及完整專用場地，其使用建築物樓層以地面樓

層 1 樓至 3 樓為限。除依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外，並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 設施設備，應符合衛生、消防、建築管理等規定，並考量兒童個別需求。 

(二) 設施設備應配合兒童之特殊安全需求，妥為設計，並善盡管理及維護。 

(三) 設施設備應使特殊需求之兒童亦有平等之使用機會。 

(四) 環境應保持清潔、衛生，室內之採光及通風應充足。 

八、 場地規模：供兒童主要活動空間，其室內樓地板面積，扣除盥洗室、清潔

區、廚房、備餐區、行政管理區、儲藏室、防火空間、樓梯、陽台、露台、

走道(廊)、法定停車空間、騎樓、道路退縮地及依法應留設之公共開放空

間，每名兒童至少 3.5平方公尺，收托 10名兒童主要活動空間至少應達

35平方公尺以上；收托 12名兒童主要活動空間至少應達 42平方公尺以

上。場地應具有下列空間，並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併用，辦理場地裝修規劃

及施作過程，應納入專家學者意見。 

(一) 活動區：生活、學習、遊戲、教具及玩具操作之空間。 

(二) 睡眠區：睡眠、休息之空間。 

(三) 盥洗室：洗手、洗臉、如廁、沐浴之空間。 

(四) 清潔區：清潔及護理之空間。(應置護理台及沐浴台) 

(五) 備餐區：準備餐點、調奶及調理食品之空間。(應置調奶台) 

(六) 用餐區：使用餐點之空間。 

(七) 其他服務相關之必要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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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人員配置及資格： 

(一) 每處應配置主管人員(得兼任托育人員)、托育人員、托育人員補充替代

人力、廚工（得由托育人員兼任）及特約醫師或專任護理人員。 

(二) 每收托兒童 3 名，應置托育人員 1 名，同一場地收托兒童人數至多不

得高於 12人。 

(三) 托育人員請假或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提早、延後收托時間，得聘用補充

替代人力，惟仍應具托育人員資格並報送主管機關核可。 

(四) 相關人員之聘僱應符合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且不得同時任職其他單

位。 

十、 原鄉及偏鄉地區：設置於依原住民族基本法第 2條第 3款所定之地區(原

鄉)，及教育部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施行細則」第 6條公告人口密度

低於全國平均人口密度 2/5之鄉(鎮、市、區)之偏鄉，其建築物使用執照、

消防安全設備圖說、建物登記（簿）謄本替代規定： 

(一) 位於都市計畫以外地區，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

虞者，於取得建築物使用執照前，得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之；

並應每年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備查。 

(二) 以結構安全鑑定證明文件替代建築物使用執照者，應檢具之消防安全

設備圖說，得以經直轄市、縣（市）消防主管機關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

安全設備配置平面圖替代之。 

(三) 建物登記（簿）謄本取得前，得以戶籍證明文件、門牌編釘證明、繳納

水費、電費、房屋稅憑證或稅籍證明替代之。 

十一、 依本計畫設置之公共托育家園其人員、設施設備、場地及管理，除於本

計畫另有規定外，應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兒童及少

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

法」及「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練辦法」等規定。 

十二、 管理機制 

(一)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裝修規劃及施作過程，應納入專家學者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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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區公共托育家園應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設立許可後，始得營運。

設立許可證書，不得租借或轉讓他人；並應懸掛於場地內足資辨識之

明顯處。設立許可證書遺失或毀損時，應備具申請書及相關文件，向直

轄市、縣(市)政府申請補發或換發。 

(三)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委請專家學者或專業團隊定期訪視辦理情形，提

供專業諮詢與輔導，頻率為初次收托兒童起 3個月內，每月至少 1次；

3個月後每季至少 1次；辦理成效良好者 1年後不定期派員訪視。 

柒、經費來源 

由本部「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歲

兒童社區公共托育計畫」預算項下支應。 

捌、申請程序及審查 

依據本部「少子化友善育兒空間建設-建構 0-2歲兒童社區公共托育

計畫補助及評選作業要點」辦理。 

玖、督導及考核 

一、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積極督導辦理本計畫，辦理績效優良之單位及相

關人員，應予以獎勵。 

二、受補助之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經費核定後，每季彙整提報相關成果統

計報表；另有關修繕及設施設備等資本門補助項目，應於工程施作完竣

前，每季彙整填報工程進度管制表。 

三、無正當理由，未如期辦理者，補助款應全數或按原補助比率繳回，並於

次年度停止對該直轄市、縣(市)政府之補助。 

四、本部為暸解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承辦單位辦理情形，確保執行績效，

必要時亦得委託專家學者訪視輔導，其結果列入下年度補助參考。 

五、辦理期間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本部之訪視、觀摩及成效評估研究

等。 

拾、預期效益 

一、開創新型托育服務模式，發展良性競爭之托育環境，強化政府照顧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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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兒童納入公共化托育服務之機會。 

二、開設 540處社區公共托育家園，運用 4,000名托育人員，提供 1萬 854

名兒童收托機會。 

三、透過本計畫作為未來推動托育服務公共化制度之先驅，達成促進托育制

度健全發展、調整家庭與工作責任及穩定人口的質與量之三贏目標。 

拾壹、附則 

一、 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補充修訂之，並於辦理一年後進行檢討評

估。 

二、 本計畫經檢討評估確實可行，續循法制程序修訂相關法規，賡續擴大推

動。 

三、 雇主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3 條規定，提供受僱者托兒設施者，托兒

設施之設置規範，準用本實施計畫陸、計畫內容之第七款至第九款及第

十一款至第十二款規定，並得依勞動部相關規定申請經費補助。 

四、 前款托兒設施之收托對象應以員工子女為原則，如有餘額得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核准，得招收社區居民子女。 


